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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于 2017 年 7月 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

于 2017 年 7 月 2 日用电子邮件向公司董事、监事发出。公司应出席会议董事 5

人，实际出席会议并表决的董事 5人。会议由董事长杨代常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和《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议案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议案内容：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6.28元，发行数量不超过 951.2937

万股，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本议案将提请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根据本次发行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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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内容：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份总数、股东构成将

发生变化。针对本次股票发行事宜，根据新增股份的变化情况对《公司章程》中

第六条、第十七条涉及注册资本、股本总额等相关条款作修改。本议案将提请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及章程

修改相关事宜的议案》。 

议案内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及章程修改相关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签署与本次公司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 

2.除发行单价、发行数量上限及募集资金上限外，根据具体发行情况对发行

方案进行调整； 

3.根据本次股票发行结果，完成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修改、工商变更登记等

相关事宜； 

4.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履行本次股票发行备案程序； 

5.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取得股份登记证明

文件； 

6.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的信息披露事宜； 

7.办理与本次公司股票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次公司股票发行的授权有效期限为：本议案经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本次

公司股票发行及章程修改备案完成之日止。本议案将提请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四)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8日发布的股转系统公告〔2016〕63号《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文件要求，依法在具有资质的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募集资金的

存放和收付。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士办理上述相关事宜。本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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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需提交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8日发布的股转系统公告〔2016〕63号《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文件要求，待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设后及时与主办券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

授权人士办理上述相关事宜。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六)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议案内容：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仙桃)”，注册

地为仙桃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入

股，子公司经营范围：植物源重组人血清白蛋白注射液生产。(具体名称、注册

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七)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拟与 David Jin，David Gan，Cliff Y. Yang 等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 Oryzion，

注册地为 14316 Travilah Road, Rockville, MD 20850, USA，注册资本为美元

10000 美元，其中本公司现金出资 7000 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70％。David Jin， 

David Gan， Cliff Y. Yang 各以现金出资 1000 美元，三人各占 10％。设立子

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从事植物源重组人血清白蛋白注射液在美国的 IND 注册，

临床研究和除中国以外全球市场销售以及其他植物源多肽及蛋白产品的研发。

(具体名称及注册信息以美国相关部门核定为准)。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7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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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借款的议案》。 

议案内容：为保障公司植物源重组人血清白蛋白注射液项目 10 吨生产线和

武汉研发中心的顺利建造，推动公司新药及新产品的研发进程。公司拟对外借款

人民币 1亿元。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九) 审议通过《关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议案内容：为了鼓励和稳定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核心作用的公司管理人员和

技术骨干，拟提名高攀、阮慧林，肖海林，郑燕山共 4 名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十) 审议《关于公司员工激励计划的议案》。 

议案内容：《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激励计划》（公告编号：

2017-049）。 

表决结果为：同意 2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因 3 名董事为关联方，回避

表决。该议案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直接提交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议案内容：提请 2017 年 8 月 10 日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根据本次发行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及章程修改相关事

宜的议案》、《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关于公司签订三方监管

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关于公司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关于公司借款的议案》、《关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关于公司员工激励

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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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武行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武行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激励计划》。 

特此公告。 

 

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7月 20日 


